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阶段问询问题

1.关于风险提示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风险因素中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不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——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准则第28号》）的相关要求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“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”、“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”、“新冠肺炎疫情风险”等风险因素。

请发行人：（1）按照《准则第28号》的相关规定，全面梳理风险因素各项内容，删除风险因素中的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。（2）同步修改重大事项提示相关内容。

2.关于第一大客户。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对第一大客户史丹利百得存在重大依赖。

请发行人结合对史丹利百得分支机构的销售情况，说明2020年10月百得深圳厂迁址对发行人订单获取及经营业绩的影响。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。

3.关于产品销售价格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高性能改性尼龙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2.43万元/吨、2.49万元/吨和2.15万元/吨。

请发行人结合各月订单价格、各月销量及对应销售价格，量化分析高性能改性尼龙产品2019年主要客户下调订单价格的情况下，平均销售价格仍高于2018年的原因及合理性。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。

4.关于存货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存货金额分别为6,100.53万元、4,803.77万元和9,956.14万元，其中，库龄一年以上的金额分别为1,036.48万元、1,102.33万元和1,257.04万元，占存货比重分别为5.83%、21.11%和21.09%。2020年末原材料金额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订单量增加，以及考虑原材料市场供需及价格波动情况，适当增加原材料库存，另外2020年第四季度原材料价格上涨,使得原材料存货的账面余额上升。

请发行人结合原材料采购及耗用周期、产成品销售周期，分析库龄一年以上存货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前述长库龄存货期后结转情况，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结合在手订单及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等具体情况，量化分析2020年原材料和库存商品金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。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。

